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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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２年度偵字

第３５５２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

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文鑫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伍仟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文鑫於民國１１１年１１月８日起，受僱於○○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物流公司），在址設嘉義市○區○○路

○段○○○號之○○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擔任業務司機，負

責送貨給客戶及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並應於當日將

所收取之款項全數繳回○○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為從事業

務之人。而黃文鑫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在外向貨到付款之

客戶收取一共新臺幣（下同）４萬５５７６元之款項，並於

同日晚間９時許，返回上址○○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時，因

思及其在外積欠賭債，急需用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萌生業務侵占之犯意，僅將其當天所收取上開款項中之５７

６元繳回，其餘４萬５０００元則均以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

思，挪作己用而予以侵占入己。嗣因○○物流公司嘉義營業

所之會計主任蘇○○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時許進

行盤點時，發現黃文鑫未依規定將款項全數繳回，報警處

理，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物流公司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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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黃文鑫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

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２９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

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

２規定，不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

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

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文鑫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

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２至４頁，偵卷第１７至１９

頁，本院卷第２８、４０、４２至４３頁），核與證人即○

○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會計主任蘇○○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

中所為之證述（見警卷第８至１０頁，偵卷第１９頁）相

符，並有證人蘇○○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告

訴人○○物流公司提出之公款已收未繳明細表、繳款精算

書、被告之員工履歷表、被告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簽立之

自白書暨離職申請書各１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１４至２０

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黃文鑫所為，係犯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之業務侵

占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１）前未有任何

犯罪科刑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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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１紙在卷可參；（２）受僱擔任告訴人○○物流公

司嘉義營業所之業務司機，本應克盡其責，然其因在外積

欠賭債，急需用錢，竟利用經手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

項之機會，侵占其業務上所持有之款項，不僅侵害告訴人

之財產權，且破壞從事業務之人應本之忠實誠信關係，所

為應予非難；（３）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雖有意願以２至

３個月分期返還之方式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然此條件

不為告訴人所接受，因而無法達成調解，態度尚非至為惡

劣；（４）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侵占之款項數

額，及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司機之工

作、月薪２萬６０００元、未婚、無小孩、平常與父母同

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４３頁）等一切情狀，而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查被告上開侵占之款項４萬５０００元，核屬其本案之犯罪

所得，迄今尚未償還或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應依刑法第

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

第１項前段，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

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志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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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１項之罪者，處６月以上５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９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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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文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２年度偵字
第３５５２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
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文鑫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文鑫於民國１１１年１１月８日起，受僱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物流公司），在址設嘉義市○區○○路○段○○○號之○○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擔任業務司機，負責送貨給客戶及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並應於當日將所收取之款項全數繳回○○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為從事業務之人。而黃文鑫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在外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一共新臺幣（下同）４萬５５７６元之款項，並於同日晚間９時許，返回上址○○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時，因思及其在外積欠賭債，急需用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萌生業務侵占之犯意，僅將其當天所收取上開款項中之５７６元繳回，其餘４萬５０００元則均以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挪作己用而予以侵占入己。嗣因○○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之會計主任蘇○○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時許進行盤點時，發現黃文鑫未依規定將款項全數繳回，報警處理，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物流公司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黃文鑫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２９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定，不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文鑫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２至４頁，偵卷第１７至１９頁，本院卷第２８、４０、４２至４３頁），核與證人即○○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會計主任蘇○○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所為之證述（見警卷第８至１０頁，偵卷第１９頁）相符，並有證人蘇○○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告訴人○○物流公司提出之公款已收未繳明細表、繳款精算書、被告之員工履歷表、被告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簽立之自白書暨離職申請書各１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１４至２０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黃文鑫所為，係犯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之業務侵占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１）前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１紙在卷可參；（２）受僱擔任告訴人○○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之業務司機，本應克盡其責，然其因在外積欠賭債，急需用錢，竟利用經手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之機會，侵占其業務上所持有之款項，不僅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權，且破壞從事業務之人應本之忠實誠信關係，所為應予非難；（３）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雖有意願以２至３個月分期返還之方式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然此條件不為告訴人所接受，因而無法達成調解，態度尚非至為惡劣；（４）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侵占之款項數額，及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司機之工作、月薪２萬６０００元、未婚、無小孩、平常與父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４３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查被告上開侵占之款項４萬５０００元，核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迄今尚未償還或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應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志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１項之罪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９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文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２年度偵字
第３５５２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
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文鑫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伍仟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文鑫於民國１１１年１１月８日起，受僱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物流公司），在址設嘉義市○區○○路○段○○○號之○○
    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擔任業務司機，負責送貨給客戶及向貨
    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並應於當日將所收取之款項全數繳
    回○○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為從事業務之人。而黃文鑫於１１
    ２年２月１０日在外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一共新臺幣（下同）
    ４萬５５７６元之款項，並於同日晚間９時許，返回上址○○物流公
    司嘉義營業所時，因思及其在外積欠賭債，急需用錢，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萌生業務侵占之犯意，僅將其當天所收
    取上開款項中之５７６元繳回，其餘４萬５０００元則均以變易持有
    為所有之意思，挪作己用而予以侵占入己。嗣因○○物流公司
    嘉義營業所之會計主任蘇○○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時許進行
    盤點時，發現黃文鑫未依規定將款項全數繳回，報警處理，
    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物流公司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黃文鑫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
    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２９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
    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定，不
    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
    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
    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文鑫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
    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２至４頁，偵卷第１７至１９頁，本
    院卷第２８、４０、４２至４３頁），核與證人即○○物流公司嘉義營
    業所會計主任蘇○○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所為之證述（見警
    卷第８至１０頁，偵卷第１９頁）相符，並有證人蘇○○指認被告
    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告訴人○○物流公司提出之公款已
    收未繳明細表、繳款精算書、被告之員工履歷表、被告於１１
    ２年２月１１日簽立之自白書暨離職申請書各１份附卷可稽（見
    警卷第１４至２０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
    ，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黃文鑫所為，係犯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之業務侵占罪
      。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１）前未有任何
      犯罪科刑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１紙在卷可參；（２）受僱擔任告訴人○○物流公司嘉
      義營業所之業務司機，本應克盡其責，然其因在外積欠賭
      債，急需用錢，竟利用經手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之
      機會，侵占其業務上所持有之款項，不僅侵害告訴人之財
      產權，且破壞從事業務之人應本之忠實誠信關係，所為應
      予非難；（３）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雖有意願以２至３個月
      分期返還之方式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然此條件不為告
      訴人所接受，因而無法達成調解，態度尚非至為惡劣；（
      ４）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侵占之款項數額，及其
      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司機之工作、月薪２
      萬６０００元、未婚、無小孩、平常與父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
      況（見本院卷第４３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查被告上開侵占之款項４萬５０００元，核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
    ，迄今尚未償還或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應依刑法第３８條
    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
段，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
段、第３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志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１項之罪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９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文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２年度偵字
第３５５２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
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文鑫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文鑫於民國１１１年１１月８日起，受僱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物流公司），在址設嘉義市○區○○路○段○○○號之○○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擔任業務司機，負責送貨給客戶及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並應於當日將所收取之款項全數繳回○○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為從事業務之人。而黃文鑫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在外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一共新臺幣（下同）４萬５５７６元之款項，並於同日晚間９時許，返回上址○○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時，因思及其在外積欠賭債，急需用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萌生業務侵占之犯意，僅將其當天所收取上開款項中之５７６元繳回，其餘４萬５０００元則均以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挪作己用而予以侵占入己。嗣因○○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之會計主任蘇○○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時許進行盤點時，發現黃文鑫未依規定將款項全數繳回，報警處理，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物流公司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黃文鑫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２９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定，不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文鑫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２至４頁，偵卷第１７至１９頁，本院卷第２８、４０、４２至４３頁），核與證人即○○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會計主任蘇○○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所為之證述（見警卷第８至１０頁，偵卷第１９頁）相符，並有證人蘇○○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告訴人○○物流公司提出之公款已收未繳明細表、繳款精算書、被告之員工履歷表、被告於１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簽立之自白書暨離職申請書各１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１４至２０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黃文鑫所為，係犯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之業務侵占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１）前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１紙在卷可參；（２）受僱擔任告訴人○○物流公司嘉義營業所之業務司機，本應克盡其責，然其因在外積欠賭債，急需用錢，竟利用經手向貨到付款之客戶收取款項之機會，侵占其業務上所持有之款項，不僅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權，且破壞從事業務之人應本之忠實誠信關係，所為應予非難；（３）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雖有意願以２至３個月分期返還之方式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然此條件不為告訴人所接受，因而無法達成調解，態度尚非至為惡劣；（４）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侵占之款項數額，及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司機之工作、月薪２萬６０００元、未婚、無小孩、平常與父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４３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查被告上開侵占之款項４萬５０００元，核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迄今尚未償還或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應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第３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志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３３６條第２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１項之罪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９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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